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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龙华区大浪街道 2025 年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情况表

项目实施单位 大浪街道社会事务办 项目名称 养老服务工作

项目单位责任人 梁淑珍 联络人及联系方式 陈格豪；0755-29671760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来源 福彩公益金 资金下达数（万元） 692.9935

实际支出

（万元）
599.77318

其中：彩票公益金支出

（万元）
599.77318

资金是否结余 是 结余处理 结转至 2026 年使用

项
目
内
容

项目概况：根据《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大浪街道按照上

级要求，执行项目预算管理，截至 2025 年底，“养老服务工作”项目预算指标

692.9935 万元，用于养老服务工作方面经费支出 599.77318 万元，结余 93.22032

万元结转至 2026 年使用。

实施内容：

1.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2.长者服务中心、长者服务站运营资助项目，长者服务点（星光老年之家）、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养老服务项目以及养老服务阵地货物采购、设施维修改造项

目；

3.70 周岁以上辖区户籍老人高龄津贴；

4.60 周岁以上辖区户籍低保老人困难补贴；

5.长者助餐服务项目；

6.“0570”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

7.其他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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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大浪街道福彩公益金-养老服务工作项目预算指标 692.9935 万元，实

际支出 599.77318 万元，全部用于资助我街道开展养老服务工作项目。具体使用

情况如下：

1.用于支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共 15.265 万元；

2.用于支付长者服务中心、长者服务站运营资助项目，长者服务点（星光老年之

家）、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养老服务项目以及养老服务阵地货物采购、设施维

修改造项目共 197.41108 万元；

3.用于发放 70 周岁以上辖区户籍老人高龄津贴共 308.07 万元；

4.用于发放 60 周岁以上辖区户籍低保老人困难补贴 0.5 万元；

5.用于支付长者助餐服务项目共 40.8187 万元；

6.用于支付“0570”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共 3.5934 万元；

7.用于支付其他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34.115 万元。

项目完成情况：

1.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专业的

服务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户籍老年人上门提供家政清洁、康复保健、心理咨询等家

庭照护服务；

2.长者服务中心、长者服务站运营资助项目，长者服务点（星光老年之家）、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养老服务项目以及养老服务阵地货物采购、设施维修改造项

目：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为大浪街道长者服务中心、

社区长者服务站、长者服务点（星光老年之家）、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开展运

营项目和养老服务项目；积极推进街道长者服务中心、社区长者服务站货物采购、

设施维修改造等项目，全面夯实养老服务阵地，筑牢安全保障基础；

3.70 周岁以上辖区户籍老人高龄津贴和 60 周岁以上辖区户籍低保老人困难补贴：

为符合条件的户籍老人发放高龄津贴和符合条件的户籍低保老人发放低保困难老

人补贴；

4.长者助餐服务项目：为符合条件的户籍老人提供长者助餐服务；

5.“0570”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2025 年为符合条件的户籍老年人家庭实

施“0570”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

6.其他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包括老年人居家安

全服务计划项目、爱暖空巢“候鸟”老人互助 3.0 计划、重阳登高敬老活动、敬

老月主题活动、长者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服务等），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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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

实际效果：

1.通过发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补助受助人，为符合条件的户籍老年人提供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

动大浪街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2.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服务机构对大浪街道长者服务中心、社区长

者服务站、长者服务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开展运营，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康

复保健、健康检测、文体娱乐等普惠型养老服务；通过养老服务阵地的货物采购、

设施维修改造等项目，全面夯实养老服务阵地，筑牢安全保障基础；

3.为户籍老人发放高龄津贴和低保老人困难补贴，确保辖区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基

本生活保障，提高了生活质量，增强了老年人安全感和幸福感；

4.为符合条件的长者提供长者助餐服务，解决辖区老年人餐饮需求，提升其饮食

健康水平和生活便利性；

5.通过开展“0570”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为辖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家庭

改善其生活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

6.通过其他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及推动养老

服务扩容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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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依
据

立项依据：

1.龙华区民政局关于印发《龙华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务办理工作指引》（修订

版）的通知；

2.深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第二次修订）的通

知（深民函〔2010〕648 号）；

3.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构建高水平“1336”养老服务体系实

施方案（2020-2025 年）的通知》（深府办函〔2020〕69 号）；

4.深圳市龙华区民政局关于《深圳市龙华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

续期的通知(深龙华民规〔2023〕2 号)；

5.深圳市龙华区民政局关于《深圳市龙华区长者助餐服务管理办法》续期的通知

（深龙华民规〔2023〕1 号）；

6.深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开展“0570”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深民规〔2023〕4 号）；

7.深圳市民政局关于调整高龄老人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深民规〔2019〕2 号）；

8.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 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深民〔2024〕15 号）；

9.龙华区民政局龙华区财政局关于发放 70 周岁以上户籍老人高龄津贴和 60 周岁

以上户籍低保老人困难补贴的通知（深龙华民（人）〔2018〕5 号）。

绩
效
评
价
及
其
他

绩效评价：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 1 个街道长者服务中心运营项目、2

个社区长者服务站运营项目、14 个养老服务项目、1 个长者助餐服务项目和 1 个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开展年度评估，总体情况良好。

审计结果：未审计。

是否接受投诉及其他：未接受投诉。

项
目
开
展
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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